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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庭的和谐幸福   
 —— 陇县城关镇新城社区“四抓四解”化解家庭婚恋纠纷纪实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

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和谐的

基石。近年来，陇县城关镇

新城社区践行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创新探索“四抓

四解”（抓宣传解迷惑、抓调

处解纠纷、抓疏导解积怨、抓

帮困解后忧）工作法，努力把

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在“家门

口”，以家庭平安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广普法 强宣传
做好矛盾源头化解

“婚姻生活难免磕磕碰

碰，包容、理解是幸福生活的

基础……”前不久，在陇县城

关镇新城社区开展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中，73 岁的冯

文军老人讲述着自己和老伴

的爱情故事，他从夫妻相处

之道、子女教育、生活经验、

家风传承等方面，向现场居

民宣讲了和谐幸福婚姻的经

营之道。

广普法、强宣传，是该社

区探索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源

头治理的一大举措。针对家

庭婚恋纠纷隐蔽性强、易激

化、难预防等特点，社区开展

送法上门服务，发放宣传彩

页、简易读本，讲解《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加大普法宣传力

度，提高居民法治意识。近年

来，社区累计上门入户讲解

法律知识 36 次，发放普法材

料 2 万余册。

同时，社区将婚姻家庭

相关法律知识，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编写进快板、小品、戏

曲里。在社区举办的文艺会

演、纳凉晚会上，让居民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里，潜移默化

地接受法律熏陶。此外，社区

利用法治课堂、道德讲堂等

平台，经常性组织法律从业

者、乡贤能人，开展婚姻家庭

法律知识培训、中华传统文

化讲座 ；邀请婚姻家庭专业

律师和婚恋案件当事人以案

释法，引导居民通过法律途

径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近年来，社区累计预防家庭

婚恋矛盾近百件。

勤排查 早发现
矛盾化解在萌芽

今年 2月，社区网格员在

辖区一小区入户走访时了解

到，小区居民张先生和李女士

因家庭经济问题多次发生争

吵，夫妻关系闹得很僵。为防

止矛盾升级，网格员立即联系

社区调委会工作人员介入。在

入户了解情况后, 社区调解

员联系心理咨询师，通过以茶

会友的方式，让这对夫妻平心

静气倾听对方心声，将这起婚

姻家庭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有许多家庭从闹矛盾

到解散，甚至到犯罪，往往是

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

的，若放任发展下去，轻则毁

了一个人，重则毁了一个家

庭。”该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伟

雄说。社区针对辖区外出务

工人员多、夫妻两地分居多

以及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

儿童多的现状，组织专职网

格员、兼职网格员、社区工作

者每月入户开展谈心谈话，

排查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做

到将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

解在小。

对排查发现的家庭婚恋

纠纷，社区组织网格长、妇女

主任、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

者召开专题研判会，分门别

类建立台账，坚持“红黄蓝”

三色预警动态管理。对梳理

研判的家庭婚恋纠纷，通过

社区“凉亭说事会”“心灵茶

馆”等载体开展“人民调解”

（见上图）。对因家庭困难、婆

媳关系、赡养老人引发的夫

妻双方“冷暴力”纠纷，用好

社区亲情聊天室。发挥孩子

在家庭中的纽带作用，通过

“小手拉大手”方式，让父母

交流沟通、消除误解。同时，

社区发动老党员、老干部及

乡贤，及时上门疏导，把危害

讲清，把心结打开，让家庭关

系融洽。

对因家庭暴力、夫妻长

期两地分居等社区反复化

解无效的纠纷，由社区综

治中心牵头，邀请双方镇村

干部和调解能手，组成联合

工作组，开展一对一定向疏

导，合力化解纠纷，全力维

护家庭。近年来，社区累计

化解各类家庭婚恋纠纷 92

件，化解率达 98％以上 ；累

计化解婚恋风险积案 7 件，

有效预防了民转刑案件的

发生。

重帮扶 解民忧
确保纠纷不反弹

针对矛盾纠纷在调处后

出现的易反复问题，新城社

区开展定时跟踪回访，落实

感情疏导、法治宣传等措施，

严防问题回流。对家庭有实

际困难的，分类进行帮扶解

决，确保纠纷不反弹。

“谢谢你们帮我解开了心

结，从前我总觉得他这也不

好、那也不好，因为一点小事

就吵架。通过学习，我明白了

很多道理，我会好好经营家

庭……”近日，辖区一小区居

民边某对社区工作人员说。 

边某和丈夫是进城务工人员，

边某在家照顾女儿，丈夫出门

务工。因丈夫下班后经常和朋

友外出喝酒，边某与丈夫多次

发生争吵，家庭矛盾不断升

级。去年 8 月，丈夫在争吵中

推了边某两下，她认为丈夫完

全体会不到自己为家庭的付

出，一气之下提出离婚，丈夫

负气带孩子离家出走。通过社

区调委会人员多次沟通调解，

丈夫向边某道歉，并表示以后

会认真履行家庭义务，夫妻两

人握手言和。事后，社区经常

邀请夫妻两人参加社区组织

的技能培训、家风课堂、心理

健康疏导等活动，两人对家庭

婚姻有了新的认识，再没有发

生矛盾。

为了减少家庭矛盾，社

区按照“1+X”模式，与老人、

妇女、儿童等群体结成 73 对

帮扶对子，在帮扶救助政策上

倾斜，在急难愁昐问题上予以

关注，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后顾

之忧。对离婚后生活困难的家

庭，社区将其纳入低保或低收

入家庭，帮助申请小额信贷，

通过技能培训，助其增加收

入、提振生活信心。对离婚家

庭的红白喜事，社区发动乡邻

帮忙料理；对遭遇突发事故

或重大疾病家庭，通过民政救

助、发动群众捐助等形式缓解

困难，有效消除矛盾隐患。

打击电诈需要联合作战
刁江岭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严重危害群众的财产安全。
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需要
公安、网络、通信、金融、检察、
法院等多部门联合作战。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事
前发现”非常必要。目前，公安
部门联合三大电信运营商开
发的国家反诈中心App，可以
帮助人们甄别电话来源，对
各级公安机关发现的诈骗电
话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能起
到很好的反诈预警作用。在手
机上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相当于给个人财产安全
加上了一道“防火墙”。

“事中阻断”，金融机构是
关键一环。一旦监测到交易异
常情况，迅速识别涉诈账户，
追查涉案资金流向用途，果断
阻截诈骗资金、冻结涉诈账
户，金融机构在追赃挽损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金融

机构要加强与通信、公安等部
门合作，及时排查风险账户，
并加大对涉案财产的审查甄
别，让不法分子不能得逞。  

“事后打击”，惩治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绝不能手软。公
安、检察、法院要健全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案件立案审查机
制，及时批捕起诉，从严从快
惩处，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
失。同时，加强法治宣传，剖析
典型案例，让群众了解诈骗套
路，提高群众反诈意识。

随着科技进步，电信网络
诈骗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升
级，花样多变，骗局逼真，让人
防不胜防。为应对这些情况，
各部门的反诈骗技术也要不
断升级，通过信息共享和工作
协同，凝聚合力，建立反诈骗
生态圈，筑牢防范“篱笆”，提
高精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能力和效率。

金台区人民法院 ：

发出全市首份《离婚证明书》

本报讯 近日，金台区人

民法院蟠龙法庭向一起离婚

调解案的当事人双方，发出了

全市第一份统一制式的《离婚

证明书》（见上图），有效保护

了当事人的隐私。

前不久，赵某与张某经

金台区人民法院蟠龙法庭调

解解除了婚姻关系。因离婚生

效调解书中涉及较多个人隐

私内容，赵某书面向金台区人

民法院提出出具《离婚证明

书》的申请。经承办法官审核，

赵某符合出具《离婚证明书》

的条件，并向赵某和张某发出

了统一制式《离婚证明书》。

据了解，在法院诉讼离婚，

只有法院离婚判决书或调解

书，其生效后的法律效力与在

民政部门登记的离婚证一致，

但其内容往往会涉及双方离婚

原因、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

务负担以及一些其他个人隐私

问题，导致当事人之后在需要

证明婚姻状况的场合，会不可

避免地泄露隐私。金台区人民

法院向当事人双方发放的制式

《离婚证明书》，仅有当事人的

基本信息及证明离婚等必要内

容，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

渭滨区人民法院 ：

法庭变课堂  学法零距离

本 报 讯 “渭滨区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

庭……”近日，渭滨区人民法

院邀请经二路小学部分学生

走进法院，全程旁听刑事案件

庭审，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治教育课（见上图）。
活动现场，随着审判长

敲响法槌，一起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开始审

理。在合议庭组织指挥下，

控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被

告人当庭认罪悔罪，并表示

会改过自新。庭审结束后，合

议庭成员开设普法互动小课

堂，为受邀学生们讲解了法

庭的功能设置、庭审流程等

相关知识，对该校“红领巾法

学院”模拟庭审提出合理建

议。此外，结合少年儿童的身

心特点和实际情况，合议庭

成员从校园欺凌、未成年犯

罪等方面讲授相关法律知

识，引导学生敬畏法律，增强

防范意识。

旁听案件审理，是学

生们学习法律知识的良好

载体，也是渭滨区人民法院

履行社会职责、延伸审判职

能、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的有

益探索。参与活动的学生纷

纷表示 ：“通过旁听案件审

理，不仅亲身感受到了法律

的神圣和威严，更体会到

了学法、知法、懂法的重要

意义。”

男子自制工具电鱼获刑
非法捕捞水产品是法律

禁止的行为，我市千阳一男子

顶风作案，非法电鱼，被抓现

行。近日，千阳县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任某某非法捕捞

水产品一案，由千阳县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裁决，任某某被判

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

案情回顾
今年 4 月 10 日傍晚，任

某某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
欲，独自进入冯家山水库，用
自制的工具电鱼，结果，被库
区管理站工作人员发现。经

查，任某某捕获鲤鱼 6 条，共
计 11.16 公斤。据悉，千河属
于黄河流域宝鸡段的禁渔区
之 一，4 月 1 日 0 时 至 7 月
31 日 24 时属于黄河流域宝
鸡段的禁渔期，任某某作案使
用的自制逆变器、通电抄网属
于禁用渔具。案发后，任某某
自愿认罪认罚，并上缴了捕捞
的鱼和作案工具。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
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
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
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
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
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
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
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
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
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
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
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
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使用炸
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
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
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
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
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
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

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
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 ；
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
船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检察官说法
水产资源是生态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水产资源
不受破坏是保护绿色生态环
境必不可少的一环。提醒广大
钓友，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
于禁渔区、禁渔期等有关规
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炸鱼、
毒鱼、电鱼或使用禁用渔具、
网具进行捕捞，否则就可能构
成违法甚至犯罪。

第三批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单位）和项目名单出炉 ——

我市一县两项目榜上有名

以案 说法

本报讯 （马岚 淑娟）近

日，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

治省委员会印发《关于第三

批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地区（单位）和项目命名的

决定》，我市麟游县被命名

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县”，2 个项目入选第三批全

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

纵深发展，省委依法治省办

组织开展第三批全省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14

个市（县、区）和 2 个省级部

门被命名为第三批全省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单位），

10 个项目入选第三批全省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其

中，我市麟游县被命名为“全

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宝

鸡市“集体合同让快递行业

管理更规范”和宝鸡市金台

区“‘五心服务金心办’行政

审批服务模式”2 个项目被

命名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项目”。

近年来，我市坚持将法治

政府建设作为依法治市主体

工程，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

作机制，强化监督检查，深入

推进依法行政，全力开展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